
 

江苏沙钢公益基金会 

法定代表人述职制度 
 

 

为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内部治理和监督运行机制，调动法定代表

人履行职责的积极性，增强责任感、使命感，激发基金会活力，推动

基金会高质量发展，制定本制度。 

一、法定代表人任职资格 

㈠ 本基金会法定代表人必须符合以下条件： 

1.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； 

2.应为中国内地居民。 

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，不能担任本基金会法定代表人： 

1.属于现职国家工作人员； 

2.因故意犯罪被判处刑罚，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未逾 5 年的； 

3.因犯罪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正在执行期间或者曾经被判处剥

夺政治权利的； 

4.曾在违法被撤销登记的基金会担任理事长、副理事长或者秘书

长，且对该基金会的违法行为负有个人责任，自该基金会被撤销之日

起未逾 5年的； 

5.在被吊销登记证书或者被取缔的组织担任负责人，自该组织被

吊销登记证书或者被取缔之日起示逾 5 年的； 

6.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； 

7.其他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情形的。 

㈢ 本基金会理事长为基金会法定代表人。本基金会法定代表人

不兼任其他社会组织的法定代表人。 

㈣ 法定代表人产生及任期按照章程选举产生。 

㈤ 法定代表人离任，应当进行财务审计之后，报业务主管单位



 

备案或同意，再向登记管理机关备案或变更登记。 

二、法定代表人责任 

本基金会法定代表人在任期间，基金会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

善法》、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和本章程的行为，法定代表人应当承担相

关责任。 

三、述职要求 

㈠ 本会法定代表人任期内每年须在理事会进行一次述职。 

㈡ 法定代表人述职的主要内容： 

1.执行本基金会各项规章制度、依法依规履职情况； 

2.完成年度工作计划（目标）情况； 

3.作用发挥情况； 

4.存在问题以及任期内的工作打算。 

㈢ 法定代表人的述职报告要形成书面材料，注重实事求是，报

登记管理机关备案。 

四、附则 

1.自觉接受上级部门的监督检查。 

2.本制度未尽事宜或与有关规定不一致的，按有关规定执行。 

3.本制度由办公室解释、补充，由基金会理事会批准执行。 


